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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佛寺管理章則
1. 總則

本章則乃萬佛寺為遊客、參拜人士和龕位使用人士在日後行使安放權時，在要求和程

序上提供清晰的指引和準則。

2. 本章執行者

本章執行者為香港萬佛寺管理委員會有限公司(下稱管理公司)，萬佛寺骨灰安置所的

行政運作(包括本章則之修訂在內)全部皆由管理公司負責。所有進入萬佛寺地界範圍和使用

萬佛寺相關設施的人士,均視為已同意遵守本章條件及限制，並同意管理公司因情況需要而

可隨時修訂本章則。

3. 適用人士

適用於任何到萬佛寺拜祭及參觀的人士。

4. 章則索取

本章則按上述第 2 項目可因應情況需要而不時修訂，修訂後的章則一經在萬佛寺辦事

處公告版貼出後便即時生效。本章則最後版本任何人均可在辦公時間内往辦事處索取，或從

萬佛寺網站下載，網頁地址為：www.10kbuddhas.org。

5. 骨灰盅數目

每個龕位單人只可安放獨立人體骨灰盅一個，雙人可安放獨立人體骨灰盅兩個。超過

此數不會被允許。除可安放人體骨灰及 /或與紀念其生前少量物件外，龕位不可用作其他用

途。

6. 龕位裝飾不可改動

為保持安置所的整體外觀，除管理公司外，無人有權在龕位四周設置額外物件或更改

原有外觀設計;如有違規者，則管理公司可即時移走或修復原狀而無須通知或向任何人負

責，並有權向有關人士追究及追討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損失。

7. 龕位碑面

用作密封龕位的石板或人造石片，其材料、呎吋、文字內容和格式、安裝等，均由管

理公司決定和統籌。龕位安放費已包括首次的密封碑石,若在碑石安裝後需更改或更換則需

繳付額外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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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標準型號骨灰盅

龕位安放費已包括標準型號的骨灰盅在內，管理公司雖可接受外來骨灰盅，但條件必

須為無污染.無腐蝕,其大小龕位能可容納，而管理公司也不會減價作為補償。萬佛寺亦備有

其他精選骨灰盅以供選擇，若選擇其他而放棄標準型號時須另補差價。

9. 骨灰者身份確認

每個骨灰盅均會貼上骨灰者姓名及去世日期等資料，骨灰入盅時管理公司並無責任為盅

內骨灰者身份作出界定或資料核實。

10. 安放前手續

骨灰盅正式放入龕位之前，合資格人士必須向管理公司遞交申請表/相片及証明文件。

管理公司收到後會安排製作碑石。為確保安放前碑石資料正確無誤，必須到萬佛寺辦事處親

視及作出確認。若資料正確但合資格人士要求更佳效果，在客觀條件許可的情況下,管理公

司可代為安排，但一切額外費用須由合資格人士負責。之後如無問題雙方便可安排日期和時

間進行骨灰盅安放程序，安放時管理公司會在場提供協助。

11. 宗教儀式

萬佛寺內唯一可以舉行法會,法事或超渡儀式只能屬於佛教，且必須由管理公司指定

的團體進行，費用由合資格人自行負責。

注意 : ‘’切勿 攜帶葷腥食物拜祭’’

12. 日後拜祭

日後拜祭時，管理公司會容許拜祭人士在龕位附近空間擺放祭品、花束或其他物品，

但之後便有權將其移走或銷毀。為安全和環保起見，燒蠟燭絕對不被允許。所有衣包寶帛須

寄存於寺內寶帛收集區，再由本寺安排代為化寶。衣包內寶帛必須為紙製的祭品，其他物料

(尤其含有塑膠物料,金屬)均須於放入衣包前全部移除。在拜祭高峰期間，管理公司有權作

出人流安排及禁止擺放過大祭品或長時間擺放貢品。

13. 寺內參拜

萬佛寺地段範圍設有---萬佛殿,彌陀殿,准提殿,玉皇殿,地藏殿歡迎任何人士參拜。

14. 開放時間

管理公司有權訂定萬佛寺及靈灰安置所的開放時間,並會根據實際情況需要而修訂開

放時間。



管理章則 第 3 頁 共 3 頁

15. 遵守萬佛寺指示

任何人進入萬佛寺範圍內必須遵守內萬佛寺的指示和規則，管理公司嚴禁任何人在萬

佛寺範圍内進行罔顧公德、不合法、不合理、滋擾、不合本章任何條文的行為，並有權拒絕

其進入。

16. 進行任何工程

管理公司任何時間內有權在萬佛寺範圍，按情況需要而進行長期或短期性的裝修、維

修、建設、種植等工程，而無須經任何人同意。

17. 個人資料私隱政策

管理公司會不時向合資格人士收集資料，用於提升萬佛寺管理服務和水平，合資格人

士同意這些資料可作相關管理和服務推廣之用。


